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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  （98）建台懲字第 087 號 

被付懲戒人：周守真 

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建築師法之規定，不服嘉義市政府工務局 91 年 9 月

3 日嘉市工局建字第 0910079476 號函附嘉義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 91 年 9 月

3 日決議書，以違反建築師法第 26 條規定，依同法第 46 條第 5 款之規定，

處以「撤銷開業證書」處分，申請覆審，本會決議如下： 
 
主      文 

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 

事      實 
周守真建築師辦理之「嘉義市王田里集會所興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

造招標案」（下稱王田里集會所案）及「嘉義市立博物館新建工程委託設計

監造公開遴選案」（下稱市立博物館工程），因允諾謝宏嶽執行業務，借牌

行為明確，涉違反建築師法第 26 條規定，經嘉義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議

決議「撤銷開業證書」處分。 

 

理      由 
一、卷查嘉義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，依據法務部調查局嘉義市調查

站 91 年 7 月 25 日嘉市康字第 09180508040 號函提供之筆錄摘要，「王

田里集會所案」及「市立博物館工程」，分別由周守真建築師得標及獲

得第三名，該二工程投標相關資料皆由謝宏嶽填寫，或由謝某指示鄭

景勛填寫；投標資料所填之事務所地址同呂宗修建築師嘉義辦事處（嘉

義市貴州街 45 號 11 樓之 3）而非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登記之臺北縣新

店市新坡一街 79 號 18 樓，謝某辯稱因渠與周守真建築師係好朋友，

所以代為處理相關投標及監造等事宜。「王田里集會所案」由謝某指示

鄭景勛擔任監工。「市立博物館工程」主辦機關嘉義市文化局表示，該

工程公開遴選作業簡報時，由謝宏嶽代表周守真建築師上台簡報，周

守真本人並未到場；該局接獲檢舉指出，真正參與遴選者係謝宏嶽，

謝某未具建築師資格已違反建築師法；嗣經該局查證，標單地址並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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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掛「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嘉義聯絡處」招牌，惟謝宏嶽在現場並自

稱係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職員；另嘉義市文化局曾行文至嘉義市貴州

街 45 號 11 樓之 3，要求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說明並提出相關文件證明

謝某為其事務所職員，經周守真建築師函復指出，謝宏嶽係渠於嘉義

地區籌組設計顧問公司發起股東之一，說詞前後矛盾。 
二、案經周守真建築師提起申覆，按 89 年期間，已領有臺灣省建築師開業

證書，依法可免設分所，並於本案前已向嘉義市政府工務局辦理出入

登記；查證未設招牌而有地址疑義一項，因並無明文規定必須掛設招

牌看板作為識別，亦無明文規定需使用「聯絡處」與「辦事處」兩項

名詞，文化局對於該名詞認知有所差異；有關決議書中指稱該地址為

呂宗修建築師事務所辦事處，提供臺灣省建築師公會 2000 會員名錄第

128 頁、第 191-197 頁影本，嘉義縣市會員所址與通訊地址不同為實務

常態。其次，「王田里集會所案」係屬價格遴選，投標文件先行經資格

審查，隨即再進行價格標程序，承辦單位已盡查核責任，且審查官員

並無異議，文件證照並無變造或偽造情事；決標後辦理合約程序，依

相關規定繳交文件，並循作業程序簽核，未有聽聞異議或退件；建照

申請掛號前，由建築師先行至臺灣省建築師公會臺北縣辦事處辦理掛

號，再至臺灣省建築師公會嘉義縣市辦事處親自登記掛號；設計階段

曾於市政府會議室向市長暨局區首長辦理設計規劃簡報作業，文化局

曾未經通知直接前往該地址，適逢外出洽公返回該址，與文化局承辦

人暨政風室人員晤談甚久；工程期間辦理期中估驗及工程驗收階段，

承辦單位、協驗單位及政風室均派員現場會同。另「市立博物館工程」

係屬徵圖遴選，更增加資格審查程序，通過資格審查後，再另行安排

簡報日期，且徵圖文件不用截角彌封，報告書封面即已註明使用嘉義

市地址，所有資料圖面報告均記名公開，審查單位已盡查核責任，且

審查委員並無異議。 
三、查周守真建築師 97 年 8 月 20 日說明書答復略以：「工程期間會議及勘

驗記錄存於主管機關，各項交通工具以航空公司機票為具名使用，目

前找尋提供數次往返機票存根…供委員審閱…檢附原報告書案封面，

說明當時所填寫聯絡地址於資格審查時並未有審查異議。」、周守真建

築師事務所 98 年 3 月 16 日 98 守字第 98031601 號檢附說明資料如下：

「市立博物館工程」，檢附 89 年 7 月 14 日函回復文化局與市政府政風



 3

室就有關所提疑義加以說明、89 年 8 月 3 日臺灣省建築師公會紀律委

員會對於此案之會議紀錄、原規劃報告書部份頁數及檔案名稱縮圖列

印資料。「王田里集會所案」，由市府設計監造公告至工程完成驗收結

算，相關時程由 89 年 5 月至 91 年 1 月，工程規模為地上 4 層（實際

為 3 層），區分以下部分說明：（一）正式發包前階段：89 年 6 月份曾

拜訪里長，與里長溝通平立面設計；89 年 8 月 21 日於市府進行簡報；

此段時間至 90 年 4 月前，就發包項目等預算書，作數次提送及發包。

（二）工程至驗收階段：有關各項市府勘驗，依照市府勘驗規定，以

書面審查為原則，不需建築師及營造廠主任技師參與；惟 90 年 6 月 12
日抽查要求建築師與營造廠共同到場、90 年 10 月 10 日曾前往現場就

完工驗收前先行審視、90 年 10 月 15 日再至現場就初驗事項進行會勘。

（三）相關人員：有關鄭景勛與謝宏嶽勞健保，均為呂宗修建築師事

務所，本案委由鄭景勛擔任監造人員，曾開立其扣繳憑單；另鄭景勛

為在田景觀公司負責人，本人亦為股東之一，潘小姐為潘亭燕，在田

景觀公司內大部分為潘亭燕接聽電話，該公司為 89 年間成立，於 91
年間解散。（四）公文往來情形：檢附嘉義市政府、暉頤營造股份有限

公司、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相關公文。（五）機票存根與時間對照：89
年 6 月 14 日拜訪里長、8 月 21 日市府簡報、10 月 19 日第一次開標；

91 年 6 月 12 日抽查、91 年 10 月 31 日、11 月 13 日、12 月 3 日辦理驗

收。（六）相關作業圖說：檢附主要發包建築圖說、變更設計圖說、預

算書第一次資料、預算書及相關檔案列表縮圖等資料。 
四、復查嘉義市政府 94 年 7 月 13 日府工建字第 0940073540 號函復補充意

見略以：「本府無查證謝君是否登錄於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擔任技術人

員、勞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歷年投保紀錄及個人所得歷史清冊資料…
本案建照審查作業無設計人到場說明紀錄…各階段施工勘驗建築師是

否親自辦理或由何人出席事宜，依法務部調查局嘉義市調查站 91 年 7
月 25 日嘉市廉字第 09180508040 號函提供之筆錄摘要：（ㄧ）、2、據

主辦單位表示，前述工程規劃、設計事宜皆依據前述投標資料所留之

地址及電話與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人員連絡，而該工程監造事宜則由

周守真建築師指派該事務所嘉義之代表鄭景勛負責。」、97 年 8 月 15
日府工建字第 0970045986 號函補充意見略以：「…所述之具體事證資

料，本府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會議時並無討論上開需補充事證資料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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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另該案並無司法程序…。」、98 年 3 月 27 日府工建字第 0980054977
號函檢附申請建築等執照文件（建造執照、變更設計、使用執照及勘

驗文件）及工程估驗、驗收結算文件（第 1、2 次工程估驗、驗收紀錄

及工程結算書）。 
五、綜上，按「建築師不得允諾他人假借其名義執行業務。」、「建築師違

反本法者，依下列規定懲戒之：…五、違反第四條或第 26 條之規定者，

應予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。」建築師法第 26 條、第 46 條第 5 款已有

明文。本件原處分機關係以法務部調查局嘉義市調查站 91 年 7 月 25
日嘉市廉字第 09180508040 號函提供之筆錄摘要答覆，認前揭二案皆

由謝宏嶽代為處理相關投標及監造事宜，「市立博物館工程」並由謝宏

嶽上台簡報等，因而認定周守真建築師允諾謝宏嶽假借其名義執行業

務。惟有關「市立博物館工程」，依據 89 年 8 月 3 日臺灣省建築師公

會第 12 屆第 18 次紀律委員會會議紀錄二決議所載，開業建築師應加

入轄區建築師公會即可參加競圖，送件前於當地機關轄區辦理出入登

記即可；建築師以登記開業之省（市）為其執行業務之區域視為所址，

與通訊址、地址有所區別；競圖簡報可由事務所職員或聯合事務所合

夥人代理；尚難以本件工程非由周守真本人簡報，或標單地址並未懸

掛「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嘉義聯絡處」招牌，而認有借牌之事實。至

「王田里集會所工程」，依據機票存根與時間對照顯示，周守真建築師

於 89 年 6 月 14 日拜訪里長，並與臨時前來之嘉義市文化局及政風室

人員晤談、89 年 8 月 21 日於市府進行簡報、89 年 10 月 19 日參與第

一次開標、91 年 6 月 12 日進行抽查、91 年 10 月 31 日會同驗收、91
年 11 月 13 日會同承辦科驗收、91 年 12 月 3 日會同正式驗收；次查周

守真建築師已於建造執照申請書、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

表、相關工程圖說、建築工程開工報告書及完竣報告表、變更設計申

請書等相關文件簽章負責；另查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分別以 90 年 2 月

20 日 90 守字第 90022001 號函檢送修正後預算書圖、90 年 4 月 11 日

90 守字第 90041102 號函檢送監工人員資料至嘉義市政府等，足見周守

真對於該工程，應有親自參與。綜上所述，周守真就前揭二工程應均

有參與各階段作業，且依據周守真建築師事務所 89 年 7 月 14 日 89 周

建嘉博字第 001 號函說明四所載：「本人於嘉義地區合作籌組設計顧問

公司，謝君為發起股東之一。」有關周守真建築師委由鄭景勛擔任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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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人員，曾開立其扣繳憑單，益見謝宏嶽與鄭景勛確有受周守真委託

處理工程事宜。本件並無證據足認其有允諾他人假借其名義執行業務

之情形。原處分機關應再詳查相關證據，以查明周守真建築師是否確

有允諾謝宏嶽假借其名義執行業務之行為，或有其他違反建築師法之

情形。爰嘉義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認定周守真建築師有借牌之實質，

決議依建築師法第 46 條第 5 款規定處以「撤銷開業證書」處分，其處

分不當。本案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，爰決議如

主文。 

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

中華民國   99   年   1  月  15  日 

如不服決定，得於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，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提

起行政訴訟。 


